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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652       证券简称：泰达股份       公告编号：2018-85 

天津泰达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一、 担保情况概述 

（一）公司为二级子公司扬州万运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根据经营发展需要，天津泰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全资子公

司扬州万运建设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扬州万运”）向莱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徐州开发区支行（以下简称“莱商银行”）申请流动资金贷款 50,000 万元，期

限三年。公司为该笔贷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二）三级子公司扬州昌和为扬州德泰提供抵押担保 

三级子公司扬州德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扬州德泰”）向江苏银

行扬州扬子江路支行（以下简称“江苏银行”）申请流动资金借款 4,800 万元，期

限自 2018 年 9 月 27 日至 2019 年 9 月 26 日。三级子公司扬州昌和工程发展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扬州昌和”）为本次借款提供最高额抵押担保，扬州市广陵新

城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陵新城”，二级子公司扬州泰达发展建设有

限公司的另一方股东）提供最高额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因扬州德泰的资产负债率

超过 70%，扬州昌和和广陵新城均召开了股东会，审议通过了为扬州德泰申请流

动资金借款提供最高额抵押担保和连带责任保证担保的事项。 

二、相关担保额度审议情况 

公司于 2018 年 4 月 9 日召开 2017 年度股东大会，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审

批 2018 年度担保额度并授权董事长在额度内签署相关法律文书的议案》，其中公

司 2018 年度为扬州万运提供担保额度为 150,000 万元，详见公司 2018 年 4 月 10

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天津泰达股份有限

公司 2017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18-22）。公司于 2018 年 8 月

3 日召开 2018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审批增加 2018 年度

担保额度并授权董事长在额度内签署相关法律文书的议案》，其中公司 2018 年度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

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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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扬州万运提供担保额度增加到 250,000 万元，详见公司于 2018 年 8 月 4 日在《中

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天津泰达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18-64）。本次担保前公司为扬

州万运提供担保余额为 126,180 万元，本次担保后为扬州万运提供担保余额为

176,180 万元，扬州万运可用担保额度为 73,820 万元。 

三、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扬州万运 

1. 基本信息 

（1）单位名称：扬州万运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2）成立日期：2008年6月17日 

（3）注册地点：扬州市信息服务产业基地内1号楼 

（4）法定代表人：刁立夫 

（5）注册资本：29,976.84万元整 

（6）主营业务：投资置业、市政基础设施建设；建筑材料销售、国内贸易（国

家有专项规定的除外）。房地产开发与经营；自有房屋出租；房产中介；物业服

务；楼盘代理；房屋征收（拆迁）服务；道路与土石方工程施工；室内装修工程

施工；机电工程施工；水电安装；酒店企业管理；自有资产管理；建筑设备、装

饰材料销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7）股权结构图： 

 

           

2.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17 年 12 月 31 日 2018 年 8 月 31 日 

资产总额 352,407.07 326,324.90 

负债总额 295,635.01 269,270.91 

           流动负债总额 114,152.00 99,541.10 

           银行贷款总额 181,483.00 169,728.00 

净资产 56,772.06 57,053.99 

扬州万运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天津泰达股份有限公司 
1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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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 年度 2018 年 1 月~8 月 

营业收入 80,813.19 10,942.54 

利润总额 11,366.08 389.37 

净利润 8,739.32 281.93 

注：2017 年度数据经审计，2018 年最近一期数据未经审计。 

3. 截至目前，扬州万运不存在抵押、担保、诉讼与仲裁等或有事项。 

4. 扬州万运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二）扬州德泰 

1. 基本情况 

（1）单位名称：扬州德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成立日期：2013年1月29日； 

（3）注册地点：扬州市广陵区信息大道1号信息大厦17楼；  

（4）法定代表人：丁峰； 

（5）注册资本：1,000万元整；  

（6）主营业务：不动产租赁、维护，物业服务，餐饮企业管理咨询，经济信

息咨询，企业管理服务，商务信息服务；建筑材料销售。（经营范围不含工商登

记前需行政许可项目，需行政许可的应取得许可后经营）。 

（7）股权结构图 

 

江苏一德集团有限公司股东为：自然人陈俊出资7,000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85.7%；广州数联资讯有限公司出资1,000万元，占注册资本的14.3%。 

2. 主要财务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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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万元 

项目 2017 年 12 月 31 日 2018 年 8 月 31 日 

资产总额 8,789.34 13,736.86 

负债总额 9,094.84 14,044.64 

           流动负债总额 9,094.84 14,044.64 

           银行贷款总额 5,000.00 5,000.00 

净资产 -305.49 -307.78 

- 2017 年度 2018 年 1 月~8 月 

营业收入 0.00 0.00 

利润总额 -92.76 -2.28 

净利润 -92.76 -2.28 

注：2017 年度数据经审计，2018 年最近一期数据未经审计。 

3. 截至目前，该公司抵押贷款金额为 5,000 万元，不存在担保、诉讼和仲裁

等其他或有事项。 

4. 扬州德泰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四、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公司与莱商银行签署《保证合同》 

1. 担保范围：主合同项下借款本金、利息、复利、罚息、违约金、损害赔偿

金、莱商银行为实现债权而发生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莱商银行律师费、差旅费

等）以及所有其他应付费用。 

2. 担保本金金额：50,000 万元。 

3. 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4. 被担保债权的期限：三年。  

若该笔担保所使用的担保额度在泰达股份 2018 年度股东大会召开之日届满并

需重新履行相关决策程序，公司将在上述保证期间内履行担保人义务。如无法完

成上述保障义务，造成莱商银行实际损失，公司愿承担相应偿付责任，并且莱商

银行有权要求扬州万运提前支付全部本金和相应违约金及其他一切应付款项。 

5. 保证期间 

保证期间为主合同约定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两年。 

（二）扬州昌和与江苏银行签署《最高额抵押合同》 

1. 担保范围：债务人在主合同项下发生的全部债务，包括但不限于本金、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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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复利、罚息、手续费、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律师费、公证费、税金、诉讼

费、差旅费、评估费、拍卖费、财产保全费、强制执行费、公告费、送达费、鉴

定费及债权人为实现债权所支付的其它相关费用等款项。 

2. 担保金额：4,800 万元。  

3. 担保方式：抵押担保。 

4. 担保期限：自扬州德泰和江苏银行签订的《最高额综合授信合同》生效之

日至该合同及其修订或补充所规定的授信额度使用期限届满之日。 

5. 本次担保被担保人未提供反担保，由扬州昌和提供抵押担保，扬州泰达发

展建设有限公司股东方广陵新城提供最高额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五、董事会意见  

（一）为扬州万运提供的担保在公司股东大会已审批的 2018 年度担保额度内，

董事会意见参见公司于 2018 年 3 月 15 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

潮资讯网》披露的《天津泰达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决议公

告》（公告编号：2018-08）及公司于 2018 年 7 月 19 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

时报》和《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天津泰达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次（临

时）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18-57）。 

（二）扬州德泰本次申请流动资金借款主要用于补充运营资金。上述抵押担

保事项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及《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

（证监发[2005]120 号）等相关规定。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一）截至 2018 年 6 月 30 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累计担保总额为 99.90 亿元，

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总额的 264.08%。 

（二）截至目前，公司、扬州昌和无逾期、涉及诉讼的担保及因担保被判决

败诉而应承担损失的情况。 

七、备查文件目录 

（一）《天津泰达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二）《天津泰达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三）《扬州昌和工程发展建设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 

（四）《扬州市广陵新城投资发展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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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保证合同》 

（六）《最高额抵押合同》 

特此公告。 

天津泰达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8 年 9 月 29 日 




